朝陽科技大學2025年甄選優秀學生參加海外英語研習申請表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5 Application form for selecting outstand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overseas English study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姓  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西元出生年月日：

Birth year, month, day
	請附最近2個月內
2吋白底證件照
Please attach a 2-inch ID photo with white background taken within the last 2 months

	
	英文English：
同護照拼音Same as passport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學號
Student ID：              
           系(所)Department
　         年級Year
           班Class
	生理性別Gender：
        
	113學年度第1學期

113 academic Year first semester
平均成績Average score：       
全班排名Class Rank：         
操行成績Conducted grades：  　  
	

	聯　絡

方　式Contact
	聯絡電話Contact Number
	1.家庭電話Home Telephone：

2.行動電話Mobile：

	
	聯絡地址Address
	

	
	E - mail
	

	附  件Attachments
	( 歷年成績表Full Academic Transcript (必要 Required)
   如未修畢等同大一英文一學年課程則需繳交英語檢定證書
   If the freshman English course has not been completed, an English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must 
   be submitted.
( 缺曠課紀錄表Absent record sheet (必要 Required)

( 老師推薦函 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teacher (必要 Required)
( 英語檢定證書English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檢定類別Certification category：            檢定成績Certification grades：          
( 其他資料：如自傳、參賽證明、服務證明等
   Other documents:Autobiography,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Service Certificate

	申請人Applicant：　　　　　　　　　　　　　　　　　　　     簽章Signature

	導師Class Tutor：
                       簽章Signature
	系主任Department Director：
                       簽章Signature


學生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請詳細閱讀朝陽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學生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一、組織名稱：朝陽科技大學。

二、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
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在於辦理學位生、雙聯學位、交換學生及其他入學申請相關作業，且當錄取時轉入學生學籍資料。
三、個人資料之蒐集方式：
透過學生網路報名或書面遞交而取得學生個人資料。

(一)透過學生報名申請參加本校招生委員會提供考生個人資料。
(二)學生於本校招生資訊網路系統登錄或修改之各項相關資料。
四、個人資料之類別：
(一)
辨識個人者(C001)。
(二)
辨識財務者(C002)。
(三)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C003)。
(四)
個人描述(C011)之性別、出生年月日、國籍。
(五)
家庭其他成員細節(C023)之監護人或緊急連絡人等。
(六)
移民情形(C033)之護照、居留證明文件。
(七)
學校紀錄(C051)、資格或技術(C052)。
(八)
學生、應考人紀錄(C057)。
前項各款個人資料類別，內容包括姓名、護照或居留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料、緊急聯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聯絡資訊、轉帳帳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
五、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一)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
學生個人資料及相關申請資料，除法令或中央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利用期間。
(二)個人資料利用之地區：臺灣地區或經學生授權處理、利用之地區。
  (三)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除本校外，尚包括本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教育部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等。
  (四)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
入學申請期間之行政作業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提供作為錄取、報到、查驗等作業，學生（或法定代理人）之聯絡，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露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六、學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將導致無法進行報名、緊急事件無法聯繫、錄取通知書無法送達等等，影響學生申請服務之權益。
七、學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應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本校辦理更正。
八、本校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關資料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
九、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益：您依法得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查閱、更正個資等權利，但因法令另有規定者，本校得拒絕之。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益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十、除法令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學生如提出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經評估會妨礙本校執行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令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理、利用或保留個人資料。
